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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2年 5月 12日（星期四）15:00-17:00 在全

景网举办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

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或者直接进入公司路演厅

（https://ir.p5w.net/c/301218.shtml）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俞永方先生、财务总监陈碧玲女士、独立董事张

秀君女士、董事会秘书叶海珍女士、保荐代表人杨祥榕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15:00 前访问 https://ir.

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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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22 年 4 月

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至 17:00 举

行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在全景网路演天下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投资

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曹松亭先生，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仰宗勇

先生，独立董事袁帅先生，保荐代表人陈磊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5 月 9 日（星期一）17:00 前访问（http://ir.
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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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9日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4月 29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4月 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4 月 29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4月 29日上午 9:15—2022年 4月 29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2年 4月 22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徐清平
3、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市花路盈福大厦 4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通知：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已于 2022

年 4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刊载。
四、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人，代表股份 126,679,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62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26,678,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61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7％。

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51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8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515,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83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7％。
五、评议及表决结果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1、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长唐崇武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1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2、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储倩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1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3、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邹展宇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79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邹展宇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4、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袁源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1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袁源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5、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龙玉峰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8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6、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徐清平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7、审议并通过：关于独立董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1、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缪晴天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2、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罗莲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3、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刘艳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
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及本所律师假
定公司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股票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等）、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
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前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告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决定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上述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地点、召开时间、会议召集人、出席对
象、审议事项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应当载明的内容。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已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会议召开的二十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公告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
现场会议于 2022年 4月 29日（星期五）14:30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市花路盈福大

厦 4楼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时间分别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4月
2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股东大会通知》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

126,679,90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620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和相关股东的授权委托

书等文件，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26,678,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6198%。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1 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7％。

3.中小投资者
报名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516,9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2839％。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上述股东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人员均具有出席和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现
场会议履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
按照《股东大会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规定
指定的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 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经合并统计后的表决
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中所列全部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3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1关于董事长唐崇武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1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2关于董事储倩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1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广西华阳旭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华阳中天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3关于董事邹展宇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4,79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邹展宇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4关于董事袁源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1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袁源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5关于董事龙玉峰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8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回避表决情况：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2.6关于董事徐清平先生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7关于独立董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3.1关于监事缪晴天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2关于监事罗莲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3关于监事刘艳女士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6,67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经办律师：

林晓春 高雯
杨雪松
2022年 4月 29日

证券代码：300338 证券简称：开元教育 公告编号：2022-027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彭民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彭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职务，辞职后将担任公司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彭民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在公司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董事长江勇先
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彭民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1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其配偶或
其他关联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彭民先生离任后，其所持公司股份
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彭民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开拓进取，为公司的资本战略实施、规范运作与治理水
平提升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彭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003008 证券简称：开普检测 公告编号：2022-030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
得 2021 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1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豫政〔2022〕10号），许昌开普
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导参与完成的“智能电网通信规约检测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获得 2021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智能电网通信规约检测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设计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电网通信规

约检测测试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 IEC 61850 通信规约的全自动测试方法，实现了试验管理与试验过
程的双闭环，攻克了智能电网通信规约自动测试和测试全面性的技术难题。 项目成果有利于解决常规
测试方案下智能电网通信规约检测过程中故障信息误判、漏判，测试自动化程度低、效率低等问题，为
智能电网通信规约检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有利于增强公司在智能电网通信规约检测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

本次获奖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 29日


